語文學系博士班論文初審申請表
【受理時間】上學期11月1日前，下學期5月1日前。
【申請表件】
1.符合博士候選人資格相關證明文件(學術活動積點)
2.審查資料3本
[bookmark: _GoBack]3.評分單3張(需有指導教授簽名)
表單詳見系網：
4.校外審查委員2位、論文寄送地址、聯絡電話
※審查期間至少一個月，系辦收到評分單後會寄電子檔供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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